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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宁市人民政府关于成立南宁市人民政府突发公共事件应急管理委员会的

通知  

 
(南府发〔2009〕63号) 

  各县、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各管委会，市直各双管单位，市属并驻市各有关单位： 

  市人民政府决定成立南宁市人民政府突发公共事件应急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市应急委），现将

市应急委组成及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市应急委的组成 

  主   任：黄方方 市长 

  常务副主任：刘长林 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 

  副 主 任：肖莺子 市委常委、副市长 

        黄焕升 副市长 

        温守荣 副市长 

        周家斌 副市长 

        吴 炜 副市长 

        文海兴 副市长 

        潘和钧 副市长 

        李国忠 副市长 

        肖志钢 市政府党组成员、市长助理、市北部湾（广西）经济区规划建设管委会办

公室主任、市五象新区开发建设指挥部指挥长 

        潘水兴 南宁警备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 

        阮兆丰 市政府秘书长 



说明:本库所有资料均来源于网络、报刊等公开媒体，本文仅供参考。如需引用，请以正式文件为准。 

        陈 东 武警南宁市支队支队长 

  成员单位为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市委宣传部、政法委、编办、国家安全局，各城区人民政府，各

开发区管委会，市发展改革委、经委、教育局、科技局、民委、公安局、监察局、民政局、司法局、

财政局、人事局、劳动保障局、国土资源局、建委、规划局、城管局、房产局、园林局、交通局、水

利局、农业局、水产畜牧局、商务局、文化局、卫生局、人口计生委、审计局、环保局、广电局、体

育局、统计局、新闻出版局、林业局、安监局、旅游局、粮食局、外办、台办、侨办、法制办、信访

局、应急办、金融办、国资委、人防办、信息办、地震局、应急联动中心，市总工会、团市委、妇

联，市工商局、质监局、食品药品监管局、气象局，中国电信南宁分公司、中国移动南宁分公司、中

国联通南宁分公司、市邮政局，南宁供电局、海事局，市宗教局、物价局、口岸办、农机局、供销

社、红十字会，空军南宁指挥所、南宁警备区、武警南宁市支队、公安消防支队、武警边防南宁市支

队，人民银行南宁中心支行、广西银监局、证监局、保监局，南宁海关，广西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南

宁吴圩国际机场，南宁火车站，中石油南宁分公司、中石化南宁分公司等具有应急管理职责的驻邕部

队、区直中直市直部门和单位。原则上，成员单位中的各城区人民政府、各开发区管委会、市政府各

部门、市直各双管单位、各人民团体的主要负责人，市委各相关部门的分管负责人，驻邕部队、区直

中直部门和单位负责人为市应急委成员。 

  二、市应急委办公室的组成 

  市应急委办公室设在市人民政府办公厅，主任由市人民政府秘书长、市人民政府应急管理办公室

主任担任，常务副主任由兼任市人民应急管理办公室常务副主任的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担任，主管相

关业务的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担任副主任。市应急委办公室主任、常务副主任、副主任按照分工，协

助对应的市应急委主任、副主任开展工作。 

  三、常设专项应急指挥机构的组成 

  市应急委常设的23个专项应急指挥机构由副市长分别领导。其中，黄焕升副市长担任市保障市场

供应工作应急指挥部和市通讯保障应急指挥部指挥长；温守荣副市长担任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市气象

灾害应急指挥部、市森林防火应急指挥部、市重大动物疫病防治指挥部、市大规模群体性事件应急指

挥部、市有害生物灾害应急防治指挥部、市抗灾救灾应急指挥部、市反恐怖反劫机工作应急指挥部、

市民族纠纷事件应急指挥部指挥长；周家斌副市长担任市地质灾害应急指挥部、市环境污染应急指挥

部、市防内涝抢险应急指挥部、市供水供气应急指挥部指挥长；吴炜副市长担任市安全生产事故灾难

应急指挥部、市水上搜救应急指挥部、市电网大面积停电事件应急指挥部指挥长；文海兴副市长担任

市金融突发事件应急指挥部指挥长；潘和钧副市长担任市涉外安全事件应急指挥部指挥长；李国忠副

市长担任市抗震救灾应急指挥部、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指挥部、市食品药品安全事件应急指挥部

指挥长。 

  各专项应急指挥机构的成员名单和成员单位职责，由专项应急指挥机构办公室按照《南宁市人民

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成立南宁市人民政府突发公共事件应急管理委员会工作方案的通知》（南府办

〔2009〕145号）明确的指挥机构组成范围，征求成员单位意见，报请指挥长同意后，以专项应急指挥

机构名义下文，并于2009年7月15日前报市应急委备案。目前尚未成立常设专项应急机构的，应尽快成

立。今后，除增加常设专项应急指挥机构、调整常设专项应急指挥机构主要负责人，必须由市应急委

批准外，常设专项应急指挥机构其他成员及成员单位职责调整等事项由专项应急指挥机构自行行文通

知，报市应急委备案。 

  二〇〇九年六月十六日 

关于我们 | 联系我们 | 广告报价 | 诚 聘 | 法律公告 | 建网须知 | 宣传先进 | 档案数字化 | 本网公告 | 



总编辑、主编 

京ICP证080276号 | 网上传播视听节目许可证(0108276) |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1012006040)  

中国法院国际互联网站版权所有，未经协议授权，禁止下载使用或建立镜像 

Copyright © 2002-2010 by ChinaCourt.org All rights reserved.

Reproduction in whole or in part without permission is prohibited


